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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下午在珠
海市西九大厦十八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实际出
席会议的监事 3 人。 会议由高绍丹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现场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高绍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即：

2020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止）。（简历附后）
备查文件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简历
高绍丹女士 1974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

珠海百智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珠海实友化工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珠海恒基达鑫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新区恒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恒基达鑫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监事，公司
监事会主席。

高绍丹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董事、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张辛聿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没
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20-020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以下简称“本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全体董事
亲自出席了审议本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公司公司负责人朱保国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司燕霞女士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庄健莹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本季度报告包含本公司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以下简称
“本报告期、报告期或本期”）的财务业绩，分别以中文及英文编订，如中英文文本有
任何差异，概以中文文本为准。 除非另有说明，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所有资料均按
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4,726,157.29 2,607,551,347.14 -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9,359,225.27 392,774,866.65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02,586,510.69 328,501,854.84 2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62,846,660.41 480,832,779.95 -24.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3.62% 减少 0.1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578,043,040.44 17,976,463,117.21 -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610,839,870.16 11,166,752,446.51 3.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55 0.42 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55 0.42 2.38%

注：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按
最新的股本调整了 2019 年第一季度的每股收益数据。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935,656,757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
股） 0.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5,708.50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311,517.01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314,178.56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49,648.75 -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7,132.26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66,398.88 -
合计 -3,227,285.4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4,758 户注 1（其中，A 股 44,735 户，H
股 23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份种

类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注 2 境外法人 34.17% 319,732,007 H股 - -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6% 221,376,789 A股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7% 28,762,508 A股 - - -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1.85% 17,306,329 A股 17,306,329 质押并
冻结

17,306,3
29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16,830,835 A股 - - -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其他 1.60% 15,000,000 A股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9% 12,056,741 A股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8,852,855 A股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7,935,421 A股 - -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5% 7,000,190 A股 - - -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319,732,007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19,732,007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21,376,789人民币普通股（A股） 221,376,7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762,508人民币普通股（A股） 28,762,508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16,830,835人民币普通股（A股） 16,830,835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15,000,000人民币普通股（A股） 15,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2,056,741人民币普通股（A股） 12,056,74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852,855人民币普通股（A股） 8,852,85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7,935,421人民币普通股（A股） 7,935,42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7,000,190人民币普通股（A股） 7,000,1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5,661,133人民币普通股（A股） 5,661,1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与广州市保科力
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保科力”）于 2004 年 1 月 2 日签订《股权转让暨托
管协议》和《股权质押协议》，保科力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59,428股 A股
（公司实施完成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 7,877,256 股 A
股， 公司实施完成 2016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 10,240,432 股
A 股， 公司实施完成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 13,312,561
股 A 股， 公司实施完成 2018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
17,306,329 股 A 股）原境内法人股直接转让、托管及质押给健康元；（2）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为健康元的全资附属公司；（3） 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1、 上述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及香港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股东名册记录
的数据填列。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H 股名义持有人，本公司
无法确认该等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其代持的股份中包括本公司控股股
东健康元之全资附属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 163,364,672 股 H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金额
（元） 期初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
产 10,800,883.08 17,191,861.74 -37.17% 主要是投资的证券标的市值波动所致。

长期应收款 - 10,828,143.63 -100.00%
主要是因账期变化，将 1 年以内到期的长
期应收款转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所致。

在建工程 340,802,468.1
1 233,489,857.85 45.96% 主要是本期车间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75,579,914.0
3

1,360,840,657.3
2 -79.75% 主要是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
债 4,370,614.43 13,916.00 31307.12

%
主要是因汇率变动导致远期外汇合约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同比增减 说明

营业收入 2,504,726,157.2
9

2,607,551,347.
14 -3.94% 详见注释

财务费用 -22,368,250.25 179,666.42 -12549.
88%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益增加以及汇率变
动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0,747,677.09 3,924,924.64 -373.83%

主要是投资的证券标的市值波动以及
汇率变动导致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
变动综合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478,781.78 -2,393,343.97 -45.35% 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5,708.50 21,342.83 -126.75%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7,122.44 58,872,795.91 -99.12%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9,166,771.19 1,284,346.33 613.73% 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63,256,736.07 47,936,525.31 31.96% 主要是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少
数股东损益相应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6,715,177.86 -17,

110,012.79 139.25% 主要是因汇率变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变动所致。

注：本报告期，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504.73 百万元，同比下降 3.94%。
化学制剂产品实现收入人民币 1,255.25 百万元，同比下降 8.78%，其中，消化道领域
产品实现收入人民币 564.01 百万元，同比增长 8.70%；心脑血管领域产品实现收入
人民币 80.37 百万元， 同比下降 2.68%； 抗微生物领域产品实现收入人民币 130.47
百万元，同比下降 30.57%；促性激素领域产品实现收入人民币 366.43 百万元，同比
下降 11.98% 。 原料药和中间体产品实现收入人民币 617.07 百万元， 同比下降
5.70%。 中药制剂产品实现收入人民币 469.80 百万元，同比增长 16.52%。 诊断试剂
及设备产品实现收入人民币 150.04 百万元，同比下降 7.91%。 2020 年初，国内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疫情期间，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及住院量下降，医院非
疫情相关处方下降，因此公司制剂品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同比增减 说明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25,641,799.05 12,984,756.92 97.48% 主要是本期收到联营企业股利分

派款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60,168,326.46 121,558,773.36 31.76% 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较上期有所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275,605,442.31 698,114.30 39378.56% 主要是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
084,211,152.96

-1,
612,690,287.16 32.77% 主要是本期新增借款以及上期子

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900,617.80 -13,225,019.18 114.37% 主要是汇率变动，持有的外币资金

汇兑收益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853,990,402.16 -1,

253,656,542.83 31.88% 主要是本期新增借款以及上期子
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
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年 1月 17日，经本公司经营管理层审议批准，本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医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丽珠股权投资公司”）与江苏新元素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元素医药”）、史东方、常州同信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鑫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厦门金圆凯泰展鸿健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签订了《关于江苏新元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
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丽珠股权
投资公司将出资人民币 70,091,000 元认购新元素医药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250,639 元， 占增资完成后新元素医
药注册资本的 7.8215%。 新元素医药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
成，其中一名董事由丽珠股权投资公司委派。

2020
年 1月
18日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站上的《丽珠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4）

2020 年 3 月 5 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拟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部分社
会公众 A股股份，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00元 /股， 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回购方案之日起 9个月内。

2020年 3月 26日，本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0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
类别股东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
的议案》。

2020
年 3月
6日、
2020
年 3月
27日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站上的《丽珠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4）、《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5）及《丽珠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0-026）

2020年 3月 25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i）变更“艾普拉唑系列
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以下简称“艾普拉
唑项目”）”子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ii）变更艾普拉唑项目
子项目“艾普拉唑光学异构体制剂”及“艾普拉唑复方制
剂”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iii）变更“长效微
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长效微球项目”）”子
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iv）艾普拉唑项目新增子项目“化
药冻干粉针车间建设”，及（v）长效微球项目新增子项目
“缓释植入剂车间建设”。本次变更及调整将有助于公司资
源整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该议案尚须提交本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0
年 3月
26日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站上的《丽珠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
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23）

2019年 9月 1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司 2018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 1033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 898.5262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36.16 元 /A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 有关期权将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开始可
以行权。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已行权的期权数量为
894,082股。

2019
年 11
月 21
日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站上的《丽珠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自主行权模式
下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
条件开始行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8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4 月 2 日， 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

138,000 股，占本季度报告披露日本公司总股本（935,656,757 股）的比例为 0.01%，购
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9.97 元 / 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39.14 元 / 股，已使用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5,469,175 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

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
期
购
买
金
额

本
期
出
售
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
金
来
源

股票 00135 昆仑
能源

4,243,
647.6

4

以公允
价值计
量

6,162,
966.4

0

-2,
023,90
5.40

- - -
-2,

023,9
05.40

4,139,
061.0

0
以公允
价值计
量且其
变动计
入当期
损益的
金融资
产

自
筹

基金 20600
1

鹏华
基金

150,0
00.00

以公允
价值计
量

895,2
70.68

11,746.
00 - - - 11,74

6.00
907,0
16.68

自
筹

股票 00096
3

华东
医药

39,85
1.86

以公允
价值计
量

8,035,
940.5

6

-2,
284,21
1.16

- - -
-2,

284,2
11.16

5,751,
729.4

0

自
筹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
券投资 - -- - - - - - - - -- --

合计
4,433,
499.5

0
--

15,09
4,177.

64

-4,
296,37
0.56

- - -
-4,

296,3
70.56

10,79
7,807.

0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
会公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不适用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始投
资金
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583.75
2019年
7月 1
日

2020年
1月 13
日

592.97 - 592.2
0 - - - -8.50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2,448.
13

2019年
8月 5
日

2020年
3月 25
日

2,444.03 - 2,43
5.48 - - - 37.21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4,936.
04

2019年
9月 6
日

2020年
6月 24
日

4,865.65 - 4,69
9.07 - 150.

56 0.01% 119.41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3,455.
34

2019年
10月
11日

2020年
5月 15
日

3,472.39 3,27
1.06 - 198.

08 0.02% 59.72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8,850.
87

2019年
11月
12日

2020年
6月 24
日

8,796.97 - 6,59
3.58 - 2,24

0.34 0.19% 53.52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4,139.
89

2019年
12月 3
日

2020年
7月 10
日

4,122.12 - 2,73
8.54 - 1,42

7.31 0.12% -5.18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8,468.
89

2020年
1月 7
日

2020年
6月 24
日

- 8,46
8.89

432.9
8 - 8,25

4.61 0.71% -7.18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11,47
4.46

2020年
2月 3
日

2020年
9月 18
日

- 11,47
4.46

387.5
3 -

11,2
58.5

5
0.97% -5.65

金融
机构

非关
联方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卖出）

9,372.
77

2020年
3月 3
日

2020年
12月 25

日
- 9,37

2.77 - - 9,45
5.71 0.81% -

合计 53,73
0.14 -- -- 24,294.1

3
29,31
6.12

21,15
0.44 -

32,9
85.1

6
2.84% 243.3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筹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019年 6月 18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
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
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
律风险等）

为有效管理汇率波动对公司外币资产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运用外
汇远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汇率，进行套期保值。公司已制定了《外
汇风险管理办法》对外汇衍生产品的操作和控制：1、市场风险：外汇市场
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导致外汇远期业务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 控制措
施：公司外汇远期业务是为对冲美元资产面临的汇率风险而签订，锁定
美元资产未来结汇价格，存在本身就是套期保值工具，该等外汇衍生产
品不得进行投机交易，坚持谨慎稳健原则，有效防范市场风险。2、操作风
险：内部流程不完善、员工操作、系统等原因造成操作上的风险。 控制措
施：公司已制定相应管理办法，明确各主体责任，完善审批流程，建立监
督机制，有效降低操作风险。3、法律风险：公司外汇远期业务需遵循法律
法规，明确约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控制措施：公司制定责
任部门除了加强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学习外，也规定公司法律部门须严
格审核各类业务合同、协议等文件，明确权利义务，加强合规检查，保证
公司衍生品投资与操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
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
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
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远期结汇合约报告期内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645.13万元。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
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
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基于公司进出口业务的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外汇交易，为规避和防范汇
率波动风险，我们认为公司及下属附属公司开展的远期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
述，我们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批准额度范围内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
衍生品交易业务。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1月 3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年 1月 3日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站上的《丽珠集团：2020年 1月 3日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 1月 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年 1月 7日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站上的《丽珠集团：2020年 1月 6日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保国

202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
徐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徐朋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技能、工作经历和经营管理经验均能够胜任
其所聘岗位。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徐朋先生的任职资格等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查，并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附：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及基本情况介绍

徐朋先生个人简历
徐朋，男，63 岁。 1993 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大学药学院，分析和制剂专业博士。

徐朋先生是微球制剂领域资深专家，国内第一个长效微球注射剂上市产品（注射用
醋酸亮丙瑞林微球）的技术负责人。 1988 年任美国依阿华大学药学院访问学者、讲
师，1989 年任美国依阿华大学药学院制剂服务中心任研究员，1993 年在美国 Gensia
制药研发部担任资深研究员，1998 年至 2004 年担任美国 FPX 生物制药公司合伙
人，2005 年至 2013 年担任广西南宁迪智药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自 2015 年起担
任丽珠集团长效微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学术带头人。 广东
省“珠江人才计划”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珠海市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

徐朋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徐朋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徐朋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4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现场会议地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
工业园总部大楼 9 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0 人，实际参会董事 10 人，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聘任徐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下午在珠
海市西九大厦十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 会议经董事推举由王青运女士主持，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青运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即：2020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止）。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安全
及风控委员会委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孟红 委员：陈彩媛、梁华权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叶伟明 委员：程文浩、孟红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梁华权 委员：张辛聿、叶伟明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青运 委员：叶伟明、张辛聿
安全及风控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辛聿 委员：程文浩、孟红、叶伟明
上述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辛聿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邹郑平先生、李伟女士、朱海

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即：2020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止）。（简历附后）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海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赵怡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即：2020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止）。（简历附
后）朱海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一致
认为朱海花女士具备担任所聘职务的资格和能力， 同意聘任朱海花女士为董事会
秘书。

朱海花女士及赵怡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迳湾
电话：0756-3226342、3359588
传真：0756-3359588
邮箱： zhuhaihua@winbase-tank.com
zhaoyi@winbase-tank.com
五、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许海宁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即：2020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止）。（简历附后）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辛聿先生 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瑞士和香

港世界五百强公司来宝集团任职，曾任上海得鑫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珠海恒基达鑫
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运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珠海横琴新区恒基润
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珠海横琴新区恒基星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珠海横琴新区恒基永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珠海市政协委员，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珠海横琴新区恒基润业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董事长，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
公司、武汉恒基达鑫化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恒基达鑫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珠海横琴新区恒旭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信威国际有限公司、恒基达鑫（香
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珠海恒基达鑫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经理，珠海横琴新区誉天华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誉皓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达澳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公司总经理。 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张辛聿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监事
高绍丹女士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披露日，张辛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150,000 股；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邹郑平先生 196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安全工程
师，化学工程师。 曾任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邹郑平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伟女士 196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物流师、会计
师。 曾任于南京玻璃厂财务科长、珠海新怡发企业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财务经理、
珠海新怡发企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喜之郎集团江门分公司财务经理、 实友化工
（扬州）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
司总经理，扬州华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
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李伟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海花女士 198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公司财务部
助理经理、行政管理部经理、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代表；现任珠海横琴新区恒基
永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恒基达鑫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监事，珠海横琴新区恒
基润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珠海横琴新区誉皓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珠海
横琴新区誉天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朱海花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赵怡女士 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珠海市乐通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现任公司董秘办证券事务代表。

赵怡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资格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许海宁先生 1969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现任公司审计部负
责人、职工代表监事。 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许海宁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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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